
□ 罗有敏 戴凌玉

清代学者徐士林曾把案件事实查明的过程描绘为“案情百出， 变诈多端， 理之所无， 何莫非

事之所以， 受理者非虚衷详察， 几何不庭多冤民”。 案件事实在实际生活中是复杂多变的， 实务中

捕捉事实真相是非常困难的， 在一些因长期性的频繁交易发生纠纷的案件中更是如此。

案情陈述义务在事实认定中的
独立价值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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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例如， 在一个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中， A 公司主张， 自 2017 年 5

月起， B 公司通过现场下单、 微信

下单等方式向其采购木制品材料，

其 总 计 向 B 公 司 供 应 了 货 值

3542828.36 元的货物。 经双方对

账， B 公司总计付款 2727910.01

元， 尚欠货款 814918.35 元， 故请

求判令 B 公司支付前述欠款。 B 公

司表示， 已付款 2727910.01 元，

但辩称并不结欠货款， 并要求 A

公司先提交所有的供货凭证。 法官

进一步要求 B 公司明确供货总金

额， 并告知后果， B 公司未予答

复。 经查， A 公司人员曾通过微信

向 B 公司人员发送过对账单， 其

上明确载明的总计欠款金额为

814918.35 元， B 公司人员当时并

未提出异议。

该案中， 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

协议， 业务持续时间长， 客观上 A

公司无法提交完整的交易凭证。 人

民法院认为， A 公司已就供货总金

额、 付款总金额及欠款金额作出了

陈述， 并提交部分送货单及包括发

送对账单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

证。 而 B 公司在微信中对对账单

不置可否， 审理中对供货总金额等

事实拒绝作出陈述， 应作对其不利

的推定。 故人民法院判决 B 公司

向 A 公司支付货款 814918.35 元。

“谁主张， 谁举证” 为民事诉

讼法的基本原则， 一方的主张不仅

体现为具体的诉讼请求， 还应包括

支撑诉请的案件事实。 一方面， 当

事人作为案件所涉事实的亲历者，

对案情进行陈述有助于查明事实。

另一方面， 当事人是案件的直接利

害关系人， 这决定了其对案情所作

陈述还具有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的特

点。

案情陈述义务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六十六条列明 8 种证据， 第

一种为当事人的陈述。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以下简称 《证据规定》） 第

六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就案件

事实作真实、 完整的陈述。 案情陈

述， 顾名思义， 即对案件相关情况

进行陈述。

本文所指的案情陈述义务， 是

诉讼参与人 （主要为案件当事人）

负有对其所经历或知晓的与案件相

关的事实向人民法院作完整陈述的

义务， 以及违反该义务所应承担的

法律后果 （主要为证据法上的后

果）。 有别于真实陈述义务， 案情

陈述义务是侧重于对有关事实必须

作出回应或说明的程序性义务。

案情陈述， 从启动方式而言分

为主动式陈述与被动式陈述， 前者

主要体现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的事实

陈述及被告在应诉答辩中的事实陈

述， 后者主要是指法庭根据查明事

实所需要求一方当事人对有关事实

问题作出答复。 从事实性质来说可

分为概括性事实陈述与具体性事实

陈述， 前者带有全面性， 比如总供

货金额； 后者则更为具体， 比如某

月的供货金额。 概括与具体乃相对

而言， 某一次供货的金额相较某月

的供货金额更具有概括性， 反之亦

然。 此外， 还可分成举证责任方的

案情陈述和非举证责任方的案情陈

述。

案情陈述义务的独立价值

如前述， 当事人的陈述虽更能

反映案件事实， 但也具有主观性和

不稳定性的特点。 是故， 《证据规

定》 第六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故意

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进行处罚。

但该条并未明确不陈述的法律后

果。 《证据规定》 第四条还规定，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

认， 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 其

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

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前述规定明确了当事人不陈述

的后果， 但较为抽象， 实践中不易

把握， 一方面， 所得事实乃推定而

成， 容易被后续程序中出现的新证

据推翻。 另一方面， 一律直接按对

事实的承认也失之武断。 因此， 该

条款较少被援引适用。 另外， 案情陈

述义务与举证责任密切相关， 举证责

任规定的相对完善也容易使裁判者对

案情陈述不够重视。

查明案件事实是民事诉讼的中心

任务。 法官通过梳理案件材料， 准确

判断每个阶段或每个争议所涉待证事

实 （或事实之细节）， 并明确示之于

当事人， 由当事人各自进行陈述， 从

而固定无争议事实以缩小举证范围，

确定争议事实以实现各方充分对抗。

既可合理降低诚信守约方的举证难度

及成本， 也是当事人协助法庭调查事

实的具体体现。

案情陈述义务的运用

（一） 几个原则

1. 陈述先于举证

大而言之， 案情陈述一般集中发

生在完整的举证之前， 纠纷各方先对

相关的事实进行陈述， 并阐析其理由

和依据。 小而论之， 案情陈述发生在

任何与事实相关的程序中， 比如举证

质证中陈述签名是否真实， 某人的身

份等等。

2. 陈述义务普遍适用于所有当

事人

不论是否负担对具体待证事实的

举证义务， 当事人均应对该事实进行

陈述， 提供相关信息。

3. 陈述的发起不限于法官

审理中， 除了专门的诉辩阶段，

一般由法官明确具体事实由各方作陈

述。 但在某些情况下， 可由当事人提

出应当由对方回应的某项事实， 经法

庭审查后形成具体的陈述义务。 当

然， 此时应由提出方先就该项事实作

出陈述。

4. 不陈述不免除另一方的举证

责任

陈述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 一

旦违反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即

在相关待证事实上对其进行不利推

定。 但完成陈述义务一方并不因此免

除举证责任， 其仍应就待证事实进行

举证， 不过在举证要求上应适当降

低。

（二） 运用范式

1. 举证责任方陈述， 非举证责

任方不陈述

就某一具体待证事实， 比如已交

货数量， 举证责任方对应举证事实作

出完整陈述， 非举证责任方不作陈

述， 法庭应作对非举证责任方不利的

推定， 降低举证责任方的举证要求。

就某一证据， 举证责任方已就与证据

相关的事实细节 （比如签名人身份）

作出完整陈述， 对方不作陈述， 对该

证据的证明力应予以确认。

2. 各方均作陈述

就某一具体待证事实， 如各方均

作出了完整的概括性事实陈述， 此时

便转入具体性事实陈述阶段。 比如，

各方均陈述了供货总金额， 则再由各

方分别陈述每个对账周期的供货金

额， 再到每次乃至每张交货凭证的金

额。 梳理出无争议部分， 由举证责任

方对争议部分进行举证。

3. 混合陈述

在前述第一种情形中， 如非举证

责任方未对概括性事实作出陈述， 但

直接针对更具体的事实作出陈述， 比

如无法回答供货总金额， 但对具体某

次的供货作出了不同陈述。 此时， 法

庭应要求举证责任方作出解释并提交

相关证据。 一旦举证责任方提交的证

据被确认， 则由非举证责任方承担对

概括性事实不陈述的不利后果。 反

之， 双方进入更具体性事实的陈述。

（三） 几个应当注意的事项

1. 重视第三方证据的证明作用

法庭应充分引导各方重点提交第

三方证据， 比如发票、 银行流水等，

或如电子邮件、 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

长期保存的证据。

2. 应先对不陈述的后果进行释

明

法庭应向当事人先行明确所需陈

述的事实范围， 解释该事实与纠纷的

相关性及当事人对该事实的应知或明

知， 同时告知其不陈述的具体后果。

3. 严肃处理虚假陈述行为

一旦查实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

述，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 依照规

定进行处罚， 虚假陈述的后果也应事

先明确告知。但如属观点表达，则一般

不以虚假来评价。

（作者简介：罗有敏，上海法院审

判业务骨干，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戴

凌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审

判庭三级法官助理）

资料图片


